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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遗失2012年制发警官证一本，
警号3307066，声明作废。陈新

遗失
声明

根据《司法部关于任命王
兆彬等一百二十九人为公证员
的决定》（司发通[2016]3号），我
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陆飞庆、
屠颖婕，杭州市钱塘公证处沈
锋，宁波市永欣公证处赵越，宁
波市明洲公证处傅丹红、奉化
市公证处龚燕、温州市华东公
证处黄丽雅、绍兴市越州公证
处陶逆佩、王海芬，诸暨市公证
处赵婷婷，嘉兴市誉天公证处
俞金平，桐乡市公证处赵轶菲，
桐乡市公证处金月红、金华市

公信公证处胡书恒，东阳市公
证处李佳钰，永康市公证处陈
珊珊，龙游县公证处诸葛鑫，常
山县公证处马成，台州市商都
公证处林梦迪，玉环县公证处
黄蕾、胡清婷，云和县公证处郑
彬菲，景宁县公证处吴江微，岱
山县公证处赵敏宇等24人已于
2016年1月15日被司法部任命
为公证员。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司法厅

2016年2月5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5日

想查公告电话一直占
线？亲，你还在用电话查询
公告刊登，联系发票、样报、
退费吗？

你OUT啦！
赶紧扫一扫左边的二维

码，动动手指，一切轻松搞
定！加微信，加效率，来吧！

（2015）浙杭商终字第2784号
杨国军：本院受理上诉人卢佳妙、被上诉人谈宜伦

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278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67号

何红波：本院受理原告郭之瑞与被告何红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原告郭之瑞与
被告何红波签订的编号为HZ20140709001的借款协议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何红波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郭之瑞借款16333.32元；三、被告
何红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郭之瑞利息
3092.44元（自2014年11月9日起暂计至2015年8月20
日），并自2015年8月21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
息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四、被告何红波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郭之瑞律师费2000
元；五、驳回原告郭之瑞的其他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
费338元，由原告郭之瑞负担2元，被告何红波负担336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何红波负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06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81号

陈才志、杭州雅尔典家私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郭之瑞与被告陈才志、杭州雅尔典家私制造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原告
郭之瑞与被告陈才志签订的编号为HZ20140717001的
借款协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陈才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郭之瑞借款
25316.76元；三、被告陈才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郭之瑞利息4135.06元（自2014年12月18日
起暂计至2015年8月20日），并自2015年8月21日起以
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四、被告陈才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郭之瑞律师费2000元；五、被告杭州雅尔典家
私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至四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被告杭州雅尔典家私制造有限公司实际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才志追偿；六、驳回原告郭之
瑞的其他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587元，由原告郭
之瑞负担1元，被告陈才志、杭州雅尔典家私制造有限公
司负担58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才志、杭州雅尔
典家私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06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
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82号

陈瑶、杭州浙江汽配城行运汽配商行：本院受理原告
郭之瑞与被告陈瑶、杭州浙江汽配城行运汽配商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原告郭之瑞
与被告陈瑶签订的编号为HZ20140724003的借款协议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陈瑶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郭之瑞借款33755.56元；三、被告陈
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郭之瑞利息
5355.88元（自2014年12月25日起暂计至2015年8月20
日），并自2015年8月21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
息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四、被告陈瑶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郭之瑞律师费2000元；
五、被告杭州浙江汽配城行运汽配商行对上述第二至四
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杭州浙江汽配城行
运汽配商行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瑶追偿；
六、驳回原告郭之瑞的其他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
833元，由原告郭之瑞负担5元，被告陈瑶、杭州浙江汽配
城行运汽配商行负担82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
瑶、杭州浙江汽配城行运汽配商行负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06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
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2242号

杭州馔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嘉
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杭州馔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保安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7号

叶徐玮：原告张睿诉被告张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返还借款本金
518687.1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57号

何世恩、薛方才：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04号
赵思达：本院受理原告王国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11号

孔利平、张珍娣：本院受理俞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
商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书。孔利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俞红借款1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61号

杭州五代同堂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农趣食品有限公
司、杭州五代同堂药业有限公司、夏永建、夏芝金、叶荷花、
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丁桥支行诉被告杭州五代同堂实业有限公
司、杭州农趣食品有限公司、杭州五代同堂药业有限公
司、夏永建、夏芝金、叶荷花、第三人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96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4-2号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王贤中：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钱江压缩机有限公司诉被告联合金属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王贤中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6-2号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王贤中：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钱江压缩机有限公司诉被告联合金属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王贤中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7-2号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王贤中：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钱江压缩机有限公司诉被告联合金属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王贤中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2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0-2号

陈伯君：本院受理原告沈连根诉被告陈伯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66号

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斌祥
诉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85号

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德华
诉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6日9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86号

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孟凯
诉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6日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90号

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绍武
诉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6日10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491号

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家军
诉杭州顺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16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30-2号

杭州三亚服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
汉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三亚服饰制造有限公
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55号

汤燕红：本院受理原告赵希桂诉被告汤燕红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
本院定于2016年4月29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981号

鲁火根、周杏素、吕建坤：本院受理原告何火根诉被
告鲁火根、周杏素、毛关法、吕建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
字第29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87号

李小强、丁飞云：本院对原告华勇诉被告李小强、丁
飞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3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351号

刘仙香：本院对原告顾继明诉被告刘仙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富商初字第23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刘仙香归还原告顾继明借款本金1300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25元，由被告刘仙香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03号

陈雨通：本院受理原告朱小兰诉被告陈雨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陈雨通归
还原告朱小兰借款本金400000元；2、判令被告陈雨通支付
原告自起诉日次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9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
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自
愿放弃诉讼权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
以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747-3号

倪玉平、陆玉兰、周金祥：本院对原告丁凤英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361-1号

台州市印之友印刷材料有限公司、尚士根、吴雪清：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大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5月11日上午8：30在本院城南法庭（杭州市富阳
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847-2号

王芳、杭州富康球拍有限公司、王操、孙秋玉、陈梅良：
本院受理原告董相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
8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在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246-1号

张均理：本院受理原告黄立新与被告张均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25万元；二、被告支付利息损失3万元（按
月利率2%自2015年4月28日起算至2015年10月27日
止，后续利息另算）；三、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12000元；
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9
日10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084-2号

桐庐春帆阀门有限公司、马珍荣、汤奕忠、汤剑云、桐
庐县富春江镇春帆饭店：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农信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桐庐春帆阀门有限公司、马珍荣、汤奕忠、
汤剑云、桐庐县富春江镇春帆饭店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
2084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桐庐春帆
阀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桐庐
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606673.17元，并支付自2015
年10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5%
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马珍荣、汤奕忠、汤剑云、桐庐县富春
江镇春帆饭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67元，财产保全费
3620元，合计13487元，由被告桐庐春帆阀门有限公司、
马珍荣、汤奕忠、汤剑云、桐庐县富春江镇春帆饭店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099-2号

马珍荣、汤奕忠：本院受理原告张忠梅与被告马珍
荣、汤奕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2099号民事判决书。
该民事判决确定：被告马珍荣、汤奕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忠梅借款10万元并支付利息24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0
元，由被告马珍荣、汤奕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100-2号

马珍荣、汤奕忠：本院受理原告张忠菊与被告马珍
荣、汤奕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2100号民事判决
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马珍荣、汤奕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忠菊借款206000元并支
付利息3090元；二、驳回原告张忠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4元，
由被告马珍荣、汤奕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874-2号

汤剑云：本院受理原告万丽兰与被告汤剑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桐商初字第1874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
定：被告汤剑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申
屠和军借款4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18日起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汤剑云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854-2号

汤剑云、汤奕忠：本院受理原告万丽兰与被告汤剑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1854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
决确定：被告汤剑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申屠和军借款59600元并支付自2015年7月16日起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87%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汤
奕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8元，由被告汤剑云、汤奕忠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855-2号

汤剑云、汤奕忠、马珍荣：本院受理原告万丽兰与被
告汤剑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

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汤剑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申屠和军借款20万元；二、被告汤奕忠、马
珍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6元，财产保全费1570元，
合计5926元，均由被告汤剑云、汤奕忠、马珍荣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4号

杭州卫大置业有限公司、李洪标：本院受理原告淳
安县千岛湖建安钢管扣件租赁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4时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750号

程新会：原告徐金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淳商初字第17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新
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徐金华借款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4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程新会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4）杭淳商初字第564号

杭州千岛湖瀛山茶业有限公司、章成元：我院审理
原告淳安县银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做出（2014）杭淳商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被告
徐永祥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民初字第534号

仰和忠：本院受理原告莫妹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民初字第
5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莫妹奖的离婚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莫妹奖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52号

张林清：本院受理原告肖亚萍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张仙丽、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3：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25号

宁波瑞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文忠与
被告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
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仙丽、孙灵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4：10在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5号

章可辉：本院受理原告马兰福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张仙丽、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4：4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51号

钱巧珍：本院受理原告史爱君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张仙丽、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5：1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15 期 投注总额814260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19注

390注

1417注

13850注

24012注

141852注

奖金

3164158元/注

10866元/注

1058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3日

05 08 09 18 21 23 27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24

527

1447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488.816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3日

第2016015期 投注总额：75594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5 5 4 0 0 猪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034期 投注总额：571498元

01 05 06 07 13

奖池累计71.4341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2月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6
5327

奖金

0元
162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34期

浙江销售2506776元，返奖额129466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77976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523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47

573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0 6


